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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十八歲以下參加者如患有心臟病、哮喘病、血壓高、癲癇疾、其他特殊病患或需要長期服用藥物必須向

本機構申報。 

2. 參加者必須能夠運用廣東話作基本溝通語言。 

3. 國內課程參加者須持有有效之香港身份証及回鄉証 (如身份証無相片之小童，須攜帶回港証或有效護照)。 

4. 參加者請小心保管個人財物，活動期間如有財物損失，本機構概不負責。 

5. 參加者需自備牙刷、牙膏、香皀、替換衣服、皮帶、藥物等個人用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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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若單出人數報名，而本機構又未能安排與其他其它參加者或工作人員同住一房，必須繳交單人房附加費，

而單人房附加費之費用會因應不同地方而不同。 

7. 各項國內活動於報名時均須繳付全數款項，方為生效。逾期不付，本會有權取消參加者之訂位。 

8. 所有活動截止報名日期為出發日前 7 個工作天，凡於截止日期當日報名，恕不接受支票付款 

9. 參加者所繳付之費用，不得轉讓予其他人士或作繳付其他項目之費用。 

10. 本機構保留更改費用及行程之權利，並以本機構最新之收費為準。 

11. 學員繳付訂金後至出發日前，本機構在下列情況下，有權調整活動收費： 

a) 航空公司調整團體機票價格。  b) 匯率波動。 

c) 活動更改出發或回程日期，以致交通路線、住宿或航機等安排及旺季調整等變動。 

12. 為保障大多數參加者利益，本機構保留拒絕接受任何人士參加活動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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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兩天營或以上之天氣情況指引：如集合前兩小時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，活動將延遲，

如取消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，需於兩小時內到達集合地點集合，參加者不得議異。 

2. 出發時，如遇上特別情況(如罷工、政變、原定交通取消、天氣惡劣、天災等)，本機構將優先考慮參加者

之安全，而保留修訂或取消行程之權利。在未獲本機構通知前，參加者仍須按指定時間、地點集合。否則，

將作自動退出論，所繳活動費用概不發還。 

3.  行程中，本機構將依據行程表所訂項目提供服務，若因第 14 項所列理由而必須修訂行程或取消某一項目，

本機構可依照當時情況全權處理，包括縮短或延長行程，屆時費用如有變動，以多除少補方式處理，參加

者不得藉詞反對或退出。此外，如回程時間受天雨或路面情況惡劣響而延遲返港時間，所有額外膳食費用

及宿費需由參加者自負。 

4.  如參加人數不足，本機構有權在啟程前決定取消，並安排退回全部活動費用(簽証費除外)。 

5. 活動程序僅供參考，行程內一切安排以當地接待單位或以當日導師為準，如有任可調動恕不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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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參加者如要求自行出發或中途加入，必須事先知會本機構。如因任何延誤，以致未能趕上原定安排之行程，

所繳活動費用，一概不退還。而其個人之一切住宿膳食及其他直接或間接的費用或損失，本機構概不負責。 

7.  參加者在行程中若因個人因素、意外、疾病、當地法例、証件遺失或無效而被拒絕入境等，需要中途離

營或自行返港，所繳活動費用，一概不發還。而其離營後在金錢、時間上的消費及損失，本機構概不負責。 

8.  若活動中有某些人為因素引致其他團員的人身或財物安全受到威脅，為保障其他參加者的利益，及維持

各項服務與行程順利進行，本機構職員有權要求此等行為人士離營，並不會負責離團後的任何行動及費

用，而其所繳活動費用，一概不發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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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訓練營或其它活動採用的交通、住宿等有關機構，均訂有使用條款或受有關法例約束，參加者如遇有交通

延誤、行李遺失、人事糾紛、傷病死亡等情況，將根據該等機構訂例處理，其金錢及時間損失，概與本機

構無關，惟本機構將盡力協助。 

10. 參加者若委託本機構代辦入境簽証、機票延期等手續，本機構不保證有關機構接納與否之責，若參加者因

此未能成行或需延長、縮短行程而引致任何損失，本機構概不負責。 

11.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/船票/車票/酒店或觀光項目。均屬團體訂位，一經確認及訂購後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

未能使用者，概不退回任何款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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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參加者須於出發前最少 30 個工作天前落實個人資料，如有任何更改，須繳付手續費。21 個工作天前(HK 

$200)；14 個工作天前(HK $400)；不足 7 個工作天 (團費之 40%)；出發前 4 個工作天內不可更改任何資

料。 

13. 參加者如因特殊理由須辦理退款手續，亦須繳付手續費。28 個工作天前退款(團費之 30%)；7 個工作天前

退款(團費之 60%)；7 個工作天內退款(全費不獲發還)。 

 


